放射装置年度检测服务需求
服务内容

对清单内的设备进行放射防护性能检测以及设备所在工作场所进行辐射水平检测；

出具符合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要求的正式检测报告，报告内容应完整、数据真实、结论明确。

服务质量要求

（一）必须严格遵循国家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检测依据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2018修正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

    《放射诊疗管理规定》（卫生部令第46号）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

    《医用X射线诊断设备质量控制检测规范》（WS762020）

    《X射线计算机体层摄影装置质量控制检测规范》（WS5192019）

    《锥形束X射线计算机体层成像（CBCT）设备质量控制检测标准》（WS8182023）

（二）检测过程要求：检测人员应具备相应资质，操作规范；检测过程中不得影响医院正常诊疗工作，需配合医院安排；如检测发现不合格项，应提供书面整改建议，并在整改后免费复检一次。

（三）报告质量要求：检测报告须加盖检测单位CMA资质印章及检测专用章；报告须由检测、审核、批准三级签字，签字人员应具备相应资格；

（四）检测结束后，及时向医院提供纸质版报告一式三份及电子版一份。

服务时间要求

（一）总完成时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完成全部现场检测并出具正式检测报告。

（二）现场检测应在合同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安排上门。

（三）如遇设备故障等非检测方原因导致无法按期完成，双方提前协商顺延。

服务单位资质

（一）基本资质：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2.具备省级以上卫生健康主管部门颁发的 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且资质证书中应包含“放射诊疗设备性能检测”及“放射工作场所检测”相关业务范围；

3.具备有效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CMA），且能力附表涵盖本次检测所需的所有标准方法。

（二）人员资质：

1.现场检测人员须持有放射卫生检测与评价相关培训合格证书或相应专业技术职称；

2.报告审核、批准人员须为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具有放射卫生检测评价资质；

3. 业绩：近三年内具有不少于3家三级甲等医院年度放射检测服务业绩（需提供合同复印件或验收证明）。

4.信誉：近三年无不良信用记录，未因放射检测质量问题受到行政处罚；提供“信用中国”或“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截图。

其他要求
（一）检测方须在检测前提供详细的检测方案及人员安排计划，经院方确认后方可实施。

（二）检测方须对检测过程中获取的医院所有信息保密，不得泄露。

（三）报价应包含所有检测费、报告费、人员差旅费、复检费（如有）等全部费用，医院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设备清单

	使用科室
	设备名称
	品牌型号

	
	
	

	CT室
	CT机
	GE Optima CT680 Expert

	放射科
	DR机
	飞利浦DigitalDiagnost C90

	口腔科
	口腔CBCT机
	合肥美亚光电 mDX-13SDKL1A

	体检科
	DR机
	GE Definium Tempo

	CT室
	CT机
	航卫通用电气Optima CT620

	放射科
	DR机
	飞利浦DigitalDiagnostc5065

	放射科
	CR机
	北京岛津FLEXAVISION50

	放射科
	骨密度检测仪
	GE DPX-NT

	口腔科
	口内牙片机
	Planmeca ProX

	骨一、骨二、骨五
	移动式C臂机
	GE BrivoOEC 785

	介入室
	DSA
	GE Optima IGS330




